投诉处理决定书
信财购投诉〔2025〕6号

投诉人：天津亿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森龙 
联系方式：15022648221
地  址：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街道状元城3号楼 
被投诉人1：信丰县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夏学敏
联系方式：13763995610
地  址：赣州市信丰县阳明南路329号
被投诉人2：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喜英
联系方式：15727769094
地  址：赣州市信丰县迎宾大道中段城市便捷酒店九楼
投诉人因不满意信丰县城市管理局于2025年3月26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5年3月29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一、基本情况
江西日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信丰县城市管理局的委托，对信丰县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设备更新项目，项目编号：JXRC2025-XF-G002，进行公开招标采购。2025年3月9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2025年3月27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电子化公开招标变更公告；2025年3月16日，投诉人向采购人提出质疑；2025年3月26日，采购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5年3月29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目前，该项目尚未开标。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
招标文件“600Kg三轮高压冲洗车”以及“7T洒水车”采购需求技术参数设置，不足三个厂家或品牌满足，存在严重倾向性、指向性和限制性。
投诉事项2：
招标文件将技术参数同时作为实质性条款和评审因素不合理，要求提供国家工信部汽车关联网站汽车公告参数查询页面截图和查询网址链接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内容不合理。
投诉事项3：
招标文件将具有CMA或CNAS标识检验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不合理，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不合理，中标后需提供检测报告原件至采购单位核查不合理。
投诉事项4：
招标文件将中标（成交）公示网页截图、政府采购的中标通知书作为业绩证明材料不合理，限制了非招标项目业绩认可，变相设置了业绩类型，限定所投产品业绩不合理，有严重的限制性和倾向性。
投诉事项5：
招标文件将技术培训人员的职称证书作为评审依据不合理，属于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具体特定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与合同履行无关，要求提供人员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存在将社保证明材料同时作为资格条件和评审因素。
投诉事项6：
招标文件将产品结构设计图作为评分标准不合理，变相要求提供样品，增设了投标人义务和成本。
投诉请求：
要求暂停采购活动，对采购人和代理机构违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责令采购人修改招标文件不合理内容。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核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根据被投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未能提供3个厂家或品牌满足招标文件“600Kg三轮高压冲洗车”技术参数设置的产品，说明竞争不充分；对于“7T洒水车”已提供5个不同品牌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设置的产品。因此，投诉事项部分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经查看本项目招标文件，评审因素设置是在满足招标文件采购需求符合性参数的基础上，提供优于符合性参数的产品而获得相应得分，并非将技术参数同时作为实质性条款和评审因素；评审因素要求提供“国家工信部汽车关联网站汽车公告参数查询页面截图和查询网址链接加盖制造商公章”不足以认定为对不同供应商进行歧视待遇。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3。将具有“CMA或CNAS标识检验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不足以说明对不同供应商进行歧视待遇；投诉人所述不具备事实依据。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将“中标（成交）公示网页截图、政府采购的中标通知书”作为业绩证明材料不合理，此参数将业绩限制在了政府采购领域，对非政府采购领域业绩造成了歧视。因此，投诉事项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5。招标文件将“职称证书”、“社保缴纳证明”作为评审因素不足以说明对不同供应商进行歧视待遇；投诉人所述不具备事实依据。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6。招标文件将提供“产品结构设计图”作为评审依据与“变相要求提供样品”，没有必然联系；投诉人所述不具备事实依据。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投诉人投诉事项一部分成立，投诉事项四成立，投诉事项二、三、五、六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质疑函与质疑答复、投诉书、相关说明材料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投诉事项成立，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信丰县财政局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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